
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 

项目捐赠和申报工作流程 

 

一、捐赠方与基金会商洽捐赠意向，明确捐赠相关事宜。 

1.选择基金会现有项目进行捐赠的，按项目指定流程实

施捐赠，并制定捐赠协议书。 

2.需单独设立捐赠项目的，基金会与捐赠方洽谈具体捐

赠设想，确定捐赠内容和形式，沟通制定项目捐赠协议

书和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。 

3.捐赠方与基金会签署双方或三方捐赠协议书。 

 

4.捐赠方按照捐赠协议的要求将捐赠资金转入内蒙古民

族大学教育基金会账户。 

5.基金会在收到捐赠资金 5 个工作日内，向捐赠方出具

内蒙古自治区公益事业接受捐赠统一收据（捐赠项目栏

只能填写“无偿捐赠”）和捐赠证书。 



 

 

二、项目受益方按照基金会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

1.制定项目实施细则和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（①学院召

开会议制定，纸质版加盖公章；②以后每年务必严格按

照细则评定；）。 

例：             xxx 项目管理委员会 

组  长：   甲方领导 

副组长：   学院领导   基金会领导 

组  员：   学院相关负责老师(3-5 人)、甲方工

作人员、基金会工作人员 

     内蒙古民族大学 xx 学院 

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

2.会议记录（①会议内容：根据《XX 细则或管理办法》，

必须与项目管理委员会会议制定的名称一致，会议过程、

会议决定资助学生的班级、姓名及资助金额；②参会人

员签字；③加盖公章）。 

 

3.公示材料（①在学院官网、宣传栏等公示拟奖助学生

名单；②附评选条件；③加盖公章）。 



 

4.奖助学生申请表（班主任填写具体意见、学院意见、

加盖公章）、学生本人申请书。 

5.奖助学生获得者汇总表（加盖公章）。 

6.贫困证明复印件、低保证复印件、残疾证复印件、住

院诊断书复印件等相关证明(细则中要求的即提供)。 

7.管理办法或细则中涉及的评定条件中需要学院开具的

情况说明或无违纪处分等证明材料（加盖公章）。 

8.成绩单、综合测评表（细则中要求的即提供，加盖公

章）。 

9.身份证复印件、学生证复印件、建设银行卡复印件。 

10.资助款发放凭证（签字）、基金会报销单。 

三、项目受益方或基金会举行项目发放仪式 



1.根据捐赠方意愿，视情况举行项目发放仪式。（①捐

赠方、基金会、受益方参加；②宣读发放决定；③颁发

奖助学金；④领导讲话、受奖助学生代表发言） 

2.举办仪式的相关资料、发布的新闻及网址,如会序、主

持词、领导讲话、学生发言稿及新闻照片等，由基金会

负责存档。 

3.基金会负责或监督捐赠项目的实施，并向捐赠方及时

汇报项目的实施情况，并按捐赠方要求反馈相关项目材

料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： 

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账户信息 

 

户  名：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基金会 

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民族大学支行 

帐  号：15001636642052502380 

纳税识别号：531500000650398112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：（0475）8313293   

15647530742（张继瑞）  15148791286（戴莉） 

E-mail：nmgmzdxjyjjh@126.com 

项目联系人：张继瑞     财务联系人：戴莉 

地  址: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内蒙古民族大学霍林河

校区励志楼 511 室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